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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

上 海 市 交 通 委 员 会 文件

上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沪绿容〔2025〕131 号
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外摆位设置提升
街区“烟火气”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区绿化市容局、商务委（经委）、交通委（建交委）、市场

监管局、城管执法局，相关单位：

为合理规范外摆位设置，激发街区活力，提升城市“烟

火气”，有效提振消费，市绿化市容局、市商务委、市交通

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城管执法局共同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

规范外摆位设置提升街区“烟火气”的若干措施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

2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2025 年 8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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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外摆位设置提升
街区“烟火气”的若干措施

为践行人民城市理念，合理规范外摆位设置，激发街区

活力，提升城市“烟火气”，有效提振消费，惠及市民群众，

实现“有烟火无油烟，有人气不堵路，亲民不扰民”的目标，

根据相关规定和工作要求，现就规范本市外摆位设置提出若

干措施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规范有序设置。在确保公共安全、市容环境整洁有

序前提下，各区按照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相关

规定，因地制宜，利用店铺前空间设置外摆，用于延伸经营

服务、拓展消费空间、提升顾客体验。属地管理部门应明确

外摆位设置的区域范围、时段、业态等管理要求。

二、科学划定区域。根据街区功能定位、道路条件、人

流密度、与居民区之间距离等因素，经科学民主评估，合理

划定外摆区域，宜在设摊特色点、商圈、园区、景区、广场、

地标性夜生活集聚区、水岸夜生活体验区、开放式公园、步

行街（ 限时）等区域规范开展。

三、明确设置要求。外摆位的设置应符合区域风貌特点，

安全稳固、整洁美观、易于收纳，要与街区环境和谐相融。

确保市政道路留有宽度 2 米及以上的连续、通畅人行空间，

不影响行人通行，不得占用非机动车道和盲道，控制噪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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灯光、照明产生的不良影响。充分考虑保障老年人、残疾人

等群体的安全通行需求。

四、落实精细化管理。根据区域特点，建立经营业态的

“白名单”制度，并向社会公布，确保公开透明。鼓励在法

定节假日及“五五购物节”“上海之夏”“上海夜生活节”等

重要节日期间适度延长、灵活调整外摆经营时间。

五、严守安全底线。不得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利用外

摆位直接加工制作食品，仅提供餐饮食品成品，并应配备相

应防护设施；不得乱倒污水和餐厨垃圾，维护环境整洁；不

得私拉乱接电线、违规存放易燃物品。要配备必要消防器材。

属地管理部门应指导、督促经营主体建立快速响应机制，在

台风、暴雨、暴雪、雷电等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

信号发布后，加强对户外设施的安全检查，采取相应的安全

防范措施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六、完善配套服务。属地管理部门应在划定区域内或周

边，合理增加公共照明设施、垃圾收集容器、移动厕所（ 点）

等公共配套服务，推动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更加优化、服务供

给更加精准，提高生活便利性，营造整洁、舒适、便利的消

费环境。

七、倡导多元共治。鼓励建立自律组织，约束时间空间，

形成多元共治，合力监管，畅通投诉渠道，设立监督电话，

及时响应处理居民相关问题的投诉。有条件的街区也可以探

索“多格合一”“街道吹哨、部门报到”、共商共治等举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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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入更多“自下而上”协商机制，通过属地统筹、部门协作

等方式设置外摆区域。

八、评估退出机制。属地管理部门要定期组织对外摆位

设置情况进行评估，根据评估结果，适时对外摆的区域、时

段、管理要求等进行科学、灵活的优化调整。对市民反复投

诉、相关执法部门多次处罚且整改不力的，调整或取消外摆

位设置。各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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